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聯絡人：王穎婕
電　話：04-37061516
電子郵件：e-p140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201629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影本、議程表ATTCH1 ATTCH2

主旨：轉知國家文官學院訂於本（112）年12月22日辦理「薦任公
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（以下簡稱薦升簡訓練）績優學
員海外研習」成果發表會，請轉知所屬報名參加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依國家文官學院112年11月16日國院交字第1120660014號函
辦理，併附原函影本及成果發表會議程表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(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)
副本：本署各組室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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